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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2023 年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公示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着力提升全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

和使用效益，按照有关要求，重庆市南川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

构对我单位 2023 年农田建设补助项目开展了项目重点绩效评价，

绩效评价报告（摘要）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，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，贯彻落实

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，南川区

开展 2023 年农田建设补助项目。本项目由区农业农村委主管，

重庆市南川区农田建设服务中心、重庆市南川区农业技术推广中

心牵头组织，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具体工作。

本项目包括新增和改造高标准农田、高标准农田管护、建成

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、酸化土壤改良项目。本项目共计 7 个

项目，40 个子项目，其中：区农田建设服务中心牵头实施 5 个

项目（38 个子项目），包括改造和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 33 个、

高效节水灌溉示范点建设项目 2 个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项目 3

个；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实施 2 个（2 个子项目），分别为建成

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项目、酸化土壤改良项目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2023 年农田建设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4.55分，评价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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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良”。（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，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

评级相结合的方式，总分为 100 分，等级划分为四档，90（含）

—100 分为优，80（含）—90 分为良，60（含）—80 分为中，

60 分以下为差。）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

一是因涉及土地纠纷，部分项目未按期完成。如：丘陵山区

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（项目业主为重庆市南川区南庆建

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南庆公司），合同约定 2023 年 5

月竣工，截至评价现场日，经业主、设计、监理、工程单位验收，

暂未通过区级验收。

（二）个别项目产出数量未达预期

粮经种养循环高标准农田示范区（2020—2021 年）项目建

设任务 6,401.00 亩；根据竣工验收合格证书，共建设高标准农田

6,262.40 亩，实际完成率 97.83%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

1.核算不规范

粮经种养循环高标准农田示范区（2020—2021 年）项目支

出包含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质量评价技术服务费

92,380.00 元。

2.项目未建立合同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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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未建立合同台账，未能登记合同的订立、履行和变更等

情况，不便于对资金支付进度等进行管理监控。

（四）预算执行率低

2023 年预算项目资金指标为 9,172.19 万元，预算执行金额

8,251.38 万元，2023 年预算执行率为 89.96%。

（五）部分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

一是粮经种养循环高标准农田示范区（2020—2021 年）项

目已通过区级验收，尚未做耕地质量评价，且区级验收意见书未

对耕地质量进行查验。二是区级初步验收报告及验收意见未对粮

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量化评价。

（六）项目后续管护不到位

一是 2021 年石溪镇盐井村、五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管

护移交协议未明确产权归属。二是从长效管理机制来看，区农业

农村委未针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进行相关产量、水资源利用率等

效益方面的考核。三是经现场勘察，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存在蓄水

池门未锁、未见安全标识、蓄水池见底的情况；高标准农田建设

项目存在农田撂荒、山坪塘门无法关闭、便道开裂、路边杂草占

道、水田干涸的情况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优化项目实施流程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

一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调研，多听取群众意见（包括乡

镇、经营主体、村民等），对合理意见吸纳采用尽量将可预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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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提前处理，避免影响整体项目的进展。二是积极与发包人沟

通，及时了解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如未验收的具体原因，并

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，严格按照工程质量标准进行施工

和验收，确保工程质量达标。

（二）针对部分项目产出数量未达预期

对产出数量未达预期的原因进行深入调研，如果目标设定不

合理，应及时调整目标；同时，强化监督和反馈机制，及时发现

并纠正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。

（三）针对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，资金使用不合规

一是加强对项目专项资金支出的监督和管理，对项目专项资

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，确保经费使用的合法合规性。二

是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、时间安排等进行严格控制加强资金使

用监管能力。三是建立合同台账，审查合同条款中关于支付时间、

支付条件等具体规定，确保自身权益不受损害。

（四）针对预算执行率低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项目过程监管、跟踪监督，督促项

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建设内容施工、严格执行项目实施计划

标准，加强预算执行。

（五）针对部分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

严格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〈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农建发〔2021〕1 号）文件要求进行验

收，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耕地质量进行量化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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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针对项目后续管护不到位

一是签订《工程设施移交协议》时，明确产权归属，定期或

不定期对项目后续管护进行监控。二是制定详细的农作物产量考

核标准，定期进行实地测产，并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，评估

产量变化及原因；建立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估体系，实时收集灌

溉用水数据，进行统计分析。三是严格执行项目管护制度，确保

各项规定落到实处，加强风险监控和预警，确保及时发现并妥善

处理风险事件。

（七）针对部分绩效自评指标依据不充分

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等文件要求并结合项目特点，认

真开展自评工作，及时完整地提交真实、客观、规范有效的自评

表及自评报告，并妥善保存自评过程及结果支撑资料。

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

联系人：林敏 联系电话：023-71423529


